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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校安事件統計
• 100學年度校安中心通報資料，協助處理及
服務學生之校園安全事件經統計計86件、11
5人次。比較99學年度服務件數99件、102
人次(件數減少13件，人數增加13人)。

• 事件類別仍以車禍案件(66件、92人；造成
學生20人重傷，均為機車所肇生)、竊盜案
件(5件、5人)、傷病事件(7件、7人)、詐騙
案件(6件、6人)、衝突(2件、5人) 。

校安事件結果:車禍事件仍為學生意外的首要因素



• 101年8月統計至12月
• 事件類別：車禍案件(29件、47人)、竊盜
案件(2件、2人)、傷病事件(5件、5人)、
詐騙案件(2件、2人)、意外受傷(3件、3人
) 、汽車遭破壞(1件、1人)。

• 其中造成多位學生重大傷害

101學年度校安事件統計

101校安事件結果:車禍事件仍為學生意外之首要



(一)校安事件統計依事件類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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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人數		件數

		車禍		92		66

		竊盜		5		5

		詐騙		6		6

		傷病		7		7

		衝突		5		2

				若要調整圖表資料範圍的大小，請拖曳範圍的右下角。







(二)校安事件統計依月份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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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人數		件數

		十月份		17		14

		十一月份		9		8

		十二月份		28		20

		一月份		3		2

		二月份		6		5

		三月份		24		17

		四月份		17		12

		五月份		6		5

		六月份		5		3







(三)校安事件統計依時段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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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人數		件數

		0~4		7		4

		4~8		9		6

		8~12		29		24

		12~16		28		23

		16~20		31		23

		20~24		12		8

				若要調整圖表資料範圍的大小，請拖曳範圍的右下角。







(四)校安事件統計依性別區分

女生
48.3%

男生
51.7％


Chart1

		男生(60人)

		女生(55人)



比例

性別比例

0.517

0.483



Sheet1

				比例

		男生(60人)		51.70%

		女生(55人)		48.30%

				若要調整圖表資料範圍的大小，請拖曳範圍的右下角。







肇事分布地點，仍以學校周邊地區為主，其中以校區及門
口(21件、30人)及旗楠路段(16件、24人)最多，其次為鳳東/
鳳澄路段(9件、14人)及橫山路段(14件、20人)等地點。

(一)校安事件地點分析

其他肇事區域分布
鳳山區 1件 楠梓區 2件
岡山區 1件 左營區 2件

橫山路段16件

鳳東/鳳澄路段9件

校區及門口24件

旗楠路段17件



(二)校安事件原因分析

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仍以「駕駛人疏失」為主因，佔9
0％。其中以未注意路況 (件)最高，其次為疲勞、違規及
酒後駕駛(13件)。

事故樣態 肇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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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件數

		單一事故		42

		車輛擦撞		11

		遭他車追撞		13

				若要調整圖表資料範圍的大小，請拖曳範圍的右下角。






Chart1

		違規駕駛

		未注意路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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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件數

		違規駕駛		1

		未注意路況		53

		其他		12







(三)校安事件月份分析

交通事故以12月份(20件、28人)發生最多，3月(17件、
24人)、10月(14件、17人)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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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人數		件數

		十月份		17		14

		十一月份		9		8

		十二月份		28		20

		一月份		3		2

		二月份		6		5

		三月份		24		17

		四月份		17		12

		五月份		6		5

		六月份		5		3







(四)校安事件時段分析

通學期間(上、放學時段)交通量大且頻繁，肇事率相
對提高，尤其在16~20時下班尖峰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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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人數		件數

		0~4		7		4

		4~8		9		6

		8~12		29		24

		12~16		28		23

		16~20		31		23

		20~24		11		8

				若要調整圖表資料範圍的大小，請拖曳範圍的右下角。







亟需防制之校安問題：
依據校安通報統計分析，就「發生率」及

「量」的比較而言，亟需關注的校安事件包括：
1、「交通意外事故」
2、「詐騙事件」
3、「竊盜事件」
4、「一般疾病」
5、「法定傳染疾病」
6、「衝突事件」

問題討論與因應對策



一、建立縝密的校安訊息機制，密切掌握學
生狀況：

藉由校安中心及24小時服務專線6158024(留
意我,幫你24小時)，掌握報章媒體訊息及隨時掌
握校安狀況，即時處置。
二、持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透過辦理交通安全宣導講座、講習和販售全
罩式安全帽等活動，隨時運用校務資訊系統、跑
馬燈等方式，時時刻刻提醒同學們注意行車安全，
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三、加強品德教育，先期預防治安事件：
推動品德教育及法治教育，積極從根源避免

校園治安事件發生。
四、持續推動「春暉專案」及紫錐花運動：

年度內辦理「向煙癮說掰掰」、「永保安康大
作戰」、「煙癮大調查」、「生命，活力，勇敢
向菸說不!!」、「活力樹德清新校園」等戒煙教
育課程及活動，對學生傳達正確的吸菸危害及拒
菸的觀念。



五、持續賃居處所訪視及安全評核作業：
年度內由校安人員配合警、消單位、全面對校

外賃居處所實施安全評核檢測，共計檢測21處賃
居處所，並由全校各系所導師及校安人員，利用
課餘時間，至校外各學生賃居處所實施訪查，總
計訪查人數632人。
六、推動跑班服務，宣導校安及生輔工作事項：

為落實各項安全教育，於學期初運用各班級
班會時間，向各班宣導各項安全工作，期許同學
們落實於生活之中。



七、加強防詐騙宣導作為：

為消弭詐騙案件不斷發生，除利用各種時機

，持續宣導及強化法治、防護概念外，更充分運

用校園網路資訊系統、跑馬燈及結合各項活動等，

實施165反詐騙專線電話及各項詐騙手法宣導。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報事宜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受雇者於執行職務期間被雇主或他人性騷擾
主管機關:勞工局

個人對他人之騷擾行為，但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或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外
主管機關:社會局

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
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主管機關:教育局



師生關係

•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
或性別有關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
業倫理之關係。

•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
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



避免過度追求

•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自
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
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衝突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8條)

在社群網站散播不當言論

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hcddJQXW4AYkxt1gt.;_ylu=X3oDMT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3A%2F%2Ftw.image.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facebook%26tab%3Dorganic%26ri%3D10&w=637&h=439&imgurl=blog.maisestudo.com.br%2Fwp-content%2Fuploads%2F2011%2F04%2Ffacebook-curtir-e-nao-curtir.jpg&rurl=http%3A%2F%2Fblog.maisestudo.com.br%2Fpaginas-ocultas-do-facebook%2F&size=51.9+KB&name=P%C3%A1ginas+ocultas+do+%3Cb%3EFacebook%3C%2Fb%3E+%C2%AB+Blog.MaisEstudo+%7C+Bolsas+de+...&p=facebook&oid=de375f459f3596719d0b23e187515c22&fr2=&fr=&tt=P%25C3%25A1ginas%2Bocultas%2Bdo%2B%253Cb%253EFacebook%253C%252Fb%253E%2B%25C2%25AB%2BBlog.MaisEstudo%2B%257C%2BBolsas%2Bde%2B...&b=0&ni=48&no=10&ts=&tab=organic&sigr=11qgemcng&sigb=12bgcpff6&sigi=12ii0eg65&.crumb=7qxwR4vhyAY


關於性平會
• 性平會成員:

–性平法第9條: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置委員5-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
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計畫與推動

教育與宣導

案件調查

整合跨單位資源與成果
擬訂計畫與檢視成果

統管相關課程
研發課程、教學與評量

公平對待每個人
還給每個人一個公道

計畫研擬組

課程規劃組

教育活動組

空間建構組

調查小組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6條~八大任務



戰戰兢兢
• 性騷擾事件應依個案發生之背景、當事人
之關係、環境、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
人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在「合理被
害人」的標準下，認定是否構成性騷擾，
自非單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或個人認知、
主觀感受予以認定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簡字第15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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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 第21條 1/2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
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
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
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二十四小時。



性平法 第21條 2/2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性平法 第27條

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
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
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
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
聘者。



性平法 第36條 1/2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性平法 第36條 2/2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依法予
以解聘或免職。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員，
應依法告發。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防治準則 第7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
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
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
校處理。



防治準則 第8條
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
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衝突。



防治準則 第16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
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者，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
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
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二十四小時。



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違反通報或涉案



教師法 第14條 1/4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
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七、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
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教師法 第14條 2/4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十一、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
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師有前項第七款或第九款規定情事之一者，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一
款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
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八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
遣。
二、有第十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一款情形者，應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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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十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
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
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第十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
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
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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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 31 條 1/2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
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
所定之罪，經判刑確定。
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或涉及性侵害之行為，經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 31 條 2/2
九、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
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
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友善校園有賴你
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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